
(上接B5版)

� � � �（三）理工雷科若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对本次评估和盈利预测的影响

理工雷科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款及免征的营业税金额很小，对本次评估及盈利预测影响较小。

目前理工雷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至2017年10月， 假设理工雷科自2017年起采用25%的企业

所得税税率，对预测期内的盈利预测影响如下所示：

项目

2014

年

7-

12

月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及

以后

15%

税率

2,683.99 6,193.16 7,795.55 9,634.42 10,406.36 10,858.25 10,858.25

25%

税率

2,683.99 6,193.16 7,795.55 8,500.96 9,182.08 9,580.81 9,580.81

经测算，15%、25%企业所得税税率下理工雷科收益法估值分别为73,679.00万元、66,532.00万元，估值

下降7,147.00万元，下降比例为9.70%，对本次评估及盈利预测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重组业绩承诺人的业绩承诺期间为2015年-2017年期间， 若2017年理工雷科未能继续取得高新

技术企业资质，则业绩承诺期相应的所得税增加风险将由业绩承诺人承担，所得税率的变动不影响业绩

承诺人做出的业绩承诺。

四、风险提示

目前理工雷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至2017年10月， 假设理工雷科自2017年起采用25%的企业

所得税税率，对预测期内的盈利情况影响如下所示：

项目

2014

年

7-

12

月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及

以后

15%

税率

2,683.99 6,193.16 7,795.55 9,634.42 10,406.36 10,858.25 10,858.25

25%

税率

2,683.99 6,193.16 7,795.55 8,500.96 9,182.08 9,580.81 9,580.81

经测算，在15%、25%企业所得税税率下理工雷科收益法估值分别为73,679.00万元、66,532.00万元，若

理工雷科不能享受高新技术企业15%的所得税税率优惠政策， 其估值将下降7,147.00万元， 下降比例为

9.70%。虽然上述差异不会对本次评估及盈利预测产生重大影响，且公司预计理工雷科享受上述税收优

惠具有可持续，但是仍然存在评估值低于评估及盈利预测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独立财务顾问、发行人律师及评估机构发表的核查意见：经核查，理工雷科享受的税收优惠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且享受该等税收优惠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或国务院立法

所确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所要求清理的范围。

在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范性文件不修改或废止的前提下，理工雷科享受上述税收优惠具有可

持续，不存在因不能继续享受税收优惠而对本次交易评估和盈利预测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本公司将上述内容分别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二、（十一）理工雷科未来享受税收优惠的可持

续性分析” 、“第十一节、风险因素” 及“重大风险提示” 等章节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十一、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尚需取得财政部有关批准文件。请你公司补充提供财政部关于

同意理工资产、理工创新参与本次交易方案的批准文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5年3月25日，财政部向工信部下发《财政部关于批复同意北京理工大学下属2家企业与上市公司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函》（财资函〔2015〕16号），同意理工资产、理工创新与常发股

份的资产重组方案。

独立财务顾问及发行人律师发表的核查意见：经核查，财政部已经批复同意理工资产、理工创新与

常发股份的资产重组方案。

本公司将上述内容分别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第一节、本次交易概述” 、及“第十二

节、其他重大事项” 等章节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十二、申请材料显示，理工雷科致力于为国防工业领域的科研院所及其他工业单位提供电子信

息技术开发和集成产品研发、销售及后期维护等服务，同时取得了相关部门颁发的《二级保密资格单位

证书》、《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等证书。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需要取得保密、国防科工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批准同意，如需要，请补充提供。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国防科工局《涉军企事业单位重组上市军工事项审查暂行办法》（科工财审〔2010〕1718号）第

二条的规定“本办法所称涉军企事业单位重组上市军工事项审查，是指取得武器装备科研许可的涉军企

业单位发生整体或部分改制上市，及以其他方式进入上市公司的行为中，涉及军工能力结构布局、生产

纲领、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知识产权、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保密等事项的审查”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

签署日，理工雷科尚未取得“武器装备科研许可” 资质，本次交易不适用国防科工局《涉军企事业单位重

组上市军工事项审查暂行办法》（科工财审〔2010〕1718号）的相关审批规定，因此本次交易无需取得国

防科工局等相关部门的批准同意。

理工雷科主要客户为国防工业领域的科研院所及其他工业单位，理工雷科取得的《二级保密资格单

位证书》、《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等证书主要是为符合涉军业务的保密和资质要求。《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查认证管理办法》（国保发〔2008〕8号）、《装备承制单位资格监督实施细则》等相

关规定未对持证单位的资产重组事项设置前置许可条件。理工雷科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以及《保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严守国家秘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信息披露准则，按照“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的原则，在保守国家秘密的

同时，合法合规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独立财务顾问及发行人律师发表的核查意见：经核查，理工雷科尚未取得“武器装备科研许可” 资

质，本次重组交易无需取得国防科工、保密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批准同意。

本公司将上述内容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十、（二）关于本次交易是否需要取得保密、国防科工

局等部门批准的说明” 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十三、申请材料显示，理工雷科历史上存在代持情况。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上代持形成的原因、

解除过程，是否存在经济纠纷或法律风险，以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国办发〔1999〕29号）和《国务院关于同意支持中关村科

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国函〔2009〕28号）等文件的相关精神，理工雷科最初的组建

方案涵盖了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出资以及科技成果入股股权奖励等事项。 但由于当时国家关于科技

成果入股股权奖励的配套文件尚未发布，相关事项的审批机构、审批权限和流程尚不明晰，为了把握市

场机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北京理工大学及毛二可、龙腾先行以货币出资100万元设立了公司，其中北

京理工大学出资50万元。设立时，北京理工大学授权其全资子公司理工资产代为履行出资义务并作为显

名股东登记。

2011年8月5日，北京理工大学出具《关于同意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组建方案及股权

激励方案的意见》（北理工〔2011〕368），主要内容为：同意理工雷科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学校以

其拥有的“一种基于FPGA的通用化信号处理平台” 专利出资600万元，现金出资180万元（含设立时的出

资50万元），毛二可、龙腾等技术和管理团队及战略投资者以现金出资1,220万元（含设立时毛二可及龙

腾合计出资50万元）；同意理工雷科股权激励方案，将学校无形资产出资中的30%（占总股本9%）奖励给

毛二可、龙腾、曾涛、刘峰、曾大治、赵保军6名核心技术人员；同意将实施股权激励后学校所占理工雷科

的全部股份划转至理工资产（其中，无形资产出资21%，现金出资9%）；同意将上述方案报工信部审批。

2011年10月24日，工信部向北京理工大学下发《关于同意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和实

施股权激励的批复》（工信部财〔2011〕475号）同意北京理工大学申报的增资方案、股权激励方案及股

权划转方案。

根据前述批复，理工资产与北京理工大学解除代持关系，成为理工雷科30%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并于

2011年12月31日办理了工商登记。2012年5月7日，北京理工大学将理工资产代为出资的180万元现金全部

偿还给了理工资产。

2015年3月30日，北京理工大学和理工资产分别出具《确认函》，对上述股权代持形成及解除过程进

行了确认，并确认双方不存在股权争议。

独立财务顾问及发行人律师发表的核查意见：经核查，理工资产与北京理工大学之间的代持关系经

工信部批准后已经解除，且办理了工商登记，双方之间关于代持事宜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不存在

经济纠纷或法律风险，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影响。

本公司将上述内容在 “第三节、二、（四）理工雷科历史沿革中代持问题的形成及解除过程” 进

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十四、申请材料显示，理工雷科拥有6项专利及多项核心技术，其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同时在北

京理工大学担任职务。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理工雷科现有专利及非专利核心技术是否属于职务发明。2）

未来知识产权的归属及确定原则，是否存在潜在争议。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理工雷科现有专利及非专利核心技术不属于北京理工大学的职务成果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签署日，理工雷科拥有6项专利，其中“一种基于FPGA的通用化信号处理平

台” 的发明专利系北京理工大学对理工雷科的出资，其余5项专利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类别 名称 专利号 发明人 申请日

1

发明

一种基于能量积累的高

分辨雷达双门限检测方

法

ZL201110264404.8

龙腾

-

兼职技术专家

/

董事

曾涛

-

兼职技术专家

/

监事

王丽

-

工程师

2011.09.08

2

发明

一种机载相控阵

PD

雷达

杂波的快速模拟方法

ZL201310099758.0

刘峰

-

总经理

高立宁

-

副总经理

任昱晨

-

工程师

孙晗伟

-

工程师

2013.03.26

3

发明

一种车载毫米波列车防

撞雷达系统

ZL201310099787.7

刘峰

-

总经理

周宇翔

-

项目经理

刘海波

-

兼职技术专家

杨晓倩

-

工程师

2013.03.26

4

实用

新

型

一种一分六等功率分配

器

ZL201320858865.2

于冲

-

工程师

江志远

-

部门经理

高立宁

-

副总经理

2013.12.24

5

外观

设

计

北斗二号检测仪

ZL201330109560.7

曾大治

-

副总经理

李昭衡

-

项目经理

汪建宇

-

工程师

2013.04.12

经核查， 上述5项专利均为理工雷科自主研发的技术成果， 该等专利的科研项目均在理工雷科立

项，并由理工雷科投入研发经费、利用理工雷科的研发团队和物质技术条件，由理工雷科组织研发形成

的技术成果。

上述5项专利的发明人中，龙腾、刘海波、曾涛、刘峰、高立宁、曾大治等6人现在或曾经在北京理工

大学任职，根据该等人员出具的说明和承诺，在参与上述5项专利的研发过程中，未利用北京理工大学

的任何经费或物质技术条件，该等发明创造与其在北京理工大学的任职无任何关系。

理工雷科拥有的非专利技术均为其技术人员在完成理工雷科立项开发的多平台空天遥感信息处

理与应用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终端产业化、面向政府应急救灾行业的北斗多模导航终端研制、嵌入式实

时信息采集、处理、模拟系统平台技术及其应用等科研项目的过程中产生和积累的，均为理工雷科自主

研发成果。

二、未来知识产权的归属及确定原则

理工雷科自成立之日起一直高度重视企业科研能力的发展和科研队伍的建设，并已形成一支研发

能力突出且稳定的科研团队，拥有近300人的技术队伍。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签署日，理工雷科自主研

发了多项专利、非专利技术、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均为理工雷科所拥有。

理工雷科立足于自主研发，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该制度第四章

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设计、构思、技术、

著作等智力成果为职务成果，该等职务成果的所有权归属于公司。本单位与其它单位、个人合作开发或

者委托研究，应签订技术合作、委托协议，协议中必须约定研发成果的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归属” 。

为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理工雷科与核心技术人员签署了《知识产权归属及保密协议》，其中对知

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方面作了如下约定：

“双方同意乙方（员工）用于申请知识产权的劳动成果，或在甲方（理工雷科）企划下开发、创作、

生产、制造、销售的任何发明、发现、构思、概念、公式、程序、制造技术、著作、商业秘密、创意或改进等，

不论可否取得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著作权、科技成果等知识产权，均归甲方所有。不因发明人或设计人

退职或工作调动等而转移，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占为已有或变相占为已有” ；

“乙方在执行甲方工作任务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或主要利用甲方的人力物力、信息、资金、技术等

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即职务发明创造，甲方有申请知识产权的权利，所获得的知识产权为甲方所

有。”

截至目前，理工雷科在研项目均为自主研发，如果将来发生与其他单位合作开发专利技术、非专利

技术或软件产品的情形，将根据公司《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规定，通过合作协议明确约定知识产权归

属。

独立财务顾问及发行人律师发表的核查意见：经核查，除股东单位投入的 “一种基于FPGA的通用

化信号处理平台” 1项专利外， 理工雷科现有专利均为理工雷科专职员工或兼职技术专家在完成其本

职工作或完成理工雷科交办的任务中，利用理工雷科的物质技术条件研发产生的科研成果，根据《专

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该等科研成果的专利申请权、专利权均归属于理工雷科；理工雷

科拥有的非专利核心技术亦属于理工雷科的科研成果， 根据理工雷科的有关制度及技术人员签署的

《知识产权归属和保密协议》，该等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归属于理工雷科。理工雷科注重自主知识产权

的建设与维护， 与核心技术人员签署的相关协议对未来知识产权的归属及确定原则进行了明确约定，

该等协议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争议。

本公司将上述内容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七、（一）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 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十五、申请材料显示，理工雷科多名股东现在或曾在北京理工大学任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

次发行对象参与本次重组的行为是否符合《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通知》（教监【2008】15

号）、《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十不准”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根据《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国办发〔1999〕29号）和《国务院关于同意支持中关村

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国函[2009]28号）等文件的相关精神，为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理工雷科系经工信部、北京理工大学批准设立的，旨在促进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创新的学

科性公司试点。

北京理工大学部分教职员工投资理工雷科系根据北京理工大学 《关于同意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组建方案及股权激励方案的意见》（北理工〔2011〕368）和工信部《关于同意北京理

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和实施股权激励的批复》（工信部财〔2011〕475号）批准实施的。上

述教职员工作为投资人创办企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符合国家、北京市政府以及北京理工大

学的相关政策，符合财政部、科技部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

和国务院2015年3月颁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关于加大

科研人员股权激励力度” 的精神。

本次发行对象39名自然人股东中现在或曾在北京理工大学任职的有27人，该等人员均不是北京理

工大学的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没有违反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通知》（教监〔2008〕15

号）、《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十不准” 》的相关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及发行人律师发表的核查意见：经核查，理工雷科部分股东现在或曾在北京理工大

学任职，该等股东作为常发股份本次交易对象参与本次重组的行为没有违反《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

倡廉建设的通知》（教监〔2008〕15号）、《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十不准” 》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将上述内容分别在《重组报告书》“第二节、二、（三）刘峰等39名自然人股东” 进行了补充

披露。

问题十六、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理工雷科截至2014年9月30日应收关联方款项的形成原因及回款计

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理工雷科应收关联方款项形成原因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性质 关联方

截至

2014.9.30

余

额

截至

2014.12.31

余额

形成原因

1

应收账款 北京理工大学

34.00 100.00

理工雷科与北京理工大学签署《

SAR

实时处理工

程化技术开发合同》，为其提供技术开发服务，截

至

2014

年底，根据合同约定，部分款项尚未结算。

2

应收利息 北理工中兴科技

109.76 0

北理工中兴科技向理工雷科拆借资金形成的利

息，截至

2014

年末已归还完毕。

3

其他应收款 北京理工大学

9.05 9.05

理工雷科与北京理工大学签署《海量高速

Flash

存

储验证系统》，根据合同约定，理工雷科需要向其

支付质保金。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该款项已收回。

4

其他应收款 北理工中兴科技

320.00 0

北理工中兴科技向理工雷科拆借资金，截至

2014

年末已归还完毕。

5

其他应收款 北理工创新物业管理

43.48 43.48

理工雷科租赁北理工科技大厦用于办公，该款项

为预付的物业押金、装修押金及消防改造押金。

6

其他应收款 曾大治

2.10 0

理工雷科员工差旅费借款，截至

2014

年末已归还

完毕。

7

其他应收款 高立宁

1.80 0

理工雷科员工差旅费借款截至

2014

年末已归还

完毕。

理工雷科针对尚未结清的应收关联方款项制定了回款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1、理工雷科积极催收北京理工大学100万元的应收账款，根据《SAR实时处理工程化技术开发合同》

的约定以及以往的合作经验，预计2015年第三季度可以收回该款项。

2、理工雷科租赁理工科技大厦部分楼层的物业押金、装修押金及消防改造押金43.38万元，租赁上述

物业主要为办公、研发之用。该租赁事项所涉上述押金系租赁业务的商业惯例，系正常经营活动产生的。

另外，报告期内理工雷科存在与北理工中兴科技之间资金拆借的情形，截至2014年末北理工中兴科

技已将本金及利息归还完毕，目前理工雷科不存在与关联方之间资金拆借的情形。同时，理工雷科承诺

将杜绝与关联方之间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及发行人会计师发表意见：经核查，报告期理工雷科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存在资

金拆借的问题， 但是理工雷科已经收回本金及利息， 并承诺杜绝与关联方之间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行

为。除上述资金拆借外，理工雷科与关联方之间的其他应收关联方款项基于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理工雷

科按合同约定或商业惯例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回款计划。

本公司将上述内容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四）关联方往来款” 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十七、2014年12月24日， 我会发布了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好重组（2014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4】53号）。请你公司对照新准则的要

求，补充披露相关信息或补充提供相关文件。

回复：

公司严格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4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4]53号）（以下简称《26号准则》）的要求，对重组报告书以下内容进

行了补充披露：

一、根据《26号准则》第十一条，本公司在“重大事项提示” 章节补充披露如下：

“九、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1、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方案及相关议案。

理工雷科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将所持理工雷科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常发股份并各自放弃其它各股东拟

转让股权的优先受让权的相关议案。

2、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报批程序

财政部于2015年3月25日出具了 《财政部关于批复同意北京理工大学下属2家企业与上市公司江苏

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函》（财资函[2015]16号），批准理工资产和理工创新与常发股份的资

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交易尚未履行的审批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根据《26号准则》第十一条，本公司在“重大事项提示” 章节补充披露如下：

“十三、本次重组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①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程序。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1月6日发出《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将通过有效方式敦促全体股东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

②网络投票安排。在审议本次交易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公司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以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③网络表决过程及表决结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月

23日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15年1月

22日下午15∶00至2015年1月23日下午15∶00。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912,709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从投票结果来看，包括中小股东在内上市公司股东以及市场投资者对本次重组

方案均表达了认可与支持。

④资产定价公允性。 公司本次资产购买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中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6月30日。评估机构其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易的

标的资产、交易对方以及本公司均没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出具的评估

报告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科学的原则。

综上，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 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三、根据《26号准则》第十六条，本公司在“第八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五、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章节

补充披露如下：

“五、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理工雷科主要业务包括嵌入式实时信息处理业务、复杂电磁环境测试/验证与评估业务、北斗卫星导

航接收机业务以及高精度微波/毫米波成像探测雷达业务四大类。最近三年，理工雷科主营业务收入构

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嵌入式实时信息处理业务

7,609.08 44.32% 6,211.22 50.88% 3,586.04 51.06%

复杂电磁环境测试

/

验证与评

估业务

5,949.16 34.65% 4,330.67 35.48% 2,878.65 40.99%

北斗卫星导航接收机业务

2,182.04 12.71% 1,078.57 8.84% 198.89 2.83%

高精度微波

/

毫米波成像探测

雷达业务

1,430.10 8.33% 586.36 4.80% 359.04 5.11%

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17,170.37 100.00% 12,206.81 100.00% 7,022.61 100.00%

最近三年，理工雷科主营业务实现了较快发展。报告期内，嵌入式实时信息处理业务、复杂电磁环境

测试/验证与评估业务对理工雷科主营业务收入的贡献度分别达到92.05%、86.36%及78.97%，但随着技术

积累进一步增强、业务领域不断拓展、收入结构不断完善，北斗卫星导航接收机业务以及高精度微波/毫

米波成像探测雷达业务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

四、根据《26号准则》第三十三条，本公司在“第八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五、本次交易后公司主营

业务构成、发展战略、业务管理模式及整合计划” 章节补充披露如下：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

根据常发股份及理工雷科2014年度审计报告，2014年度公司及理工雷科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实现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主要业务 营业收入

占收入总额

的比重

净利润

占净利润总额的比

重

常发股份

蒸发器、冷凝器、铝板

（箔）、铜管等业务

216,484.46 92.65% 3,339.74 42.96%

理工雷科

嵌入式实时信息处理业

务、复杂电磁环境测试

/

验

证与评估业务、北斗卫星

导航接收机业务以及高

精度微波

/

毫米波成像探

测雷达业务

17,171.96 7.35% 4,434.44 57.04%

合计

233,656.42 100.00% 7,774.18 100.00%

1、重组后公司主营业务构成

公司主营业务为蒸发器、冷凝器、铝板（箔）、铜管等业务，属于传统制造行业；理工雷科主营业务

为嵌入式实时信息处理业务、复杂电磁环境测试/验证与评估业务、北斗卫星导航接收机业务以及高精

度微波/毫米波成像探测雷达业务，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

改变现有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业务结构，其中蒸发器、冷凝器、铝板（箔）、铜管等传统制造业务收入占

比为92.65%、净利润贡献为42.96%；嵌入式实时信息处理业务、复杂电磁环境测试/验证与评估业务等

业务的收入占比为7.35%、净利润贡献为57.04%。从重组后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来看，虽然新业务收入占

比较小，但其毛利率较高，对利润的贡献较大，而且新业务成长性良好，将对公司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2、重组后公司的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

常发股份现有主营业务为蒸发器、冷凝器、铝板（箔）、铜管等业务，是传统制造产业，公司在细分

市场的市场份额多年保持第一。近年来，国内家电包括冰箱、空调等市场需求乏力，市场的发展空间已

经不大，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继续保持该业务的快速增长难度很大。为此，公

司积极响应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号召，积极谋求公司产业的转型升级。

通过以并购重组的方式实现经营规模扩张、多元化运作或业务转型是目前上市公司实现发展战略

的重要方式之一，公司本次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理工雷科100%的股权，进军高科技电

子信息产业。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以理工雷科为基础，重点发展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

挥上市公司的资金、市场、经营管理优势，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扩大产业规模、拓展产品市场以及兼并重

组等措施，逐步将公司发展成为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企业并实现公司产业的转型升级。

基于上述发展战略，重组后公司将采取事业部的管理模式，即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各业务

板块作为事业部独立运营、独立核算。其中，理工雷科所在的高科技电子信息业务板块将作为一个独立

的事业部进行管理，理工雷科仍将作为独立法人的形式运行，原管理层及组织架构将基本保持不变。

（二）本次交易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管理控制措

施

收购理工雷科是公司实现战略转型的重要契机， 公司将不遗余力支持与协助理工雷科快速发展。

本次重组完成后理工雷科仍将以独立法人的主体形式运营，理工雷科与公司现有业务在业务层面如经

营管理团队、技术研发、生产、采购、销售、售后服务等职能方面保持相对独立。在治理结构、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等方面，公司将结合理工雷科的经营特点、业务模式及组织架构对理工雷科原有的管理制度

进行补充和完善，使其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达到上市公司的标准。

1、公司与理工雷科的整合计划

本次重组完成后，在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以及信息披露方面，公司将协助理工雷科进行规范。具体

安排如下：

（1）考虑到理工雷科是以人才为核心的高科技公司的特性，重组后理工雷科将作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独立运行，理工雷科原管理层及组织架构基本保持不变。公司董事会将制定针对理工雷科行业特

点的绩效考核体系及制度，全面导入公司成熟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既保持理工雷科业务的独立性，又

有效加强对其财务的监督和控制。

（2）公司将委派董事会秘书担任理工雷科董事，参与理工雷科重要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和重大事项

的决策，督促理工雷科董事会对需要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履行相应的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3）公司将委派一名董事担任理工雷科的监事，监督理工雷科内控制度的实施，审阅与财务相关

的文件，并对理工雷科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

（4）理工雷科将设立审计部，由上市公司委派人员担任审计部负责人，直接对公司董事会下属审

计委员会负责，主要职责包括：梳理和完善理工雷科的内部控制制度，监督理工雷科内控制度的实施情

况，每季度实施一次内部审计，审核董事会设定的预算指标，及时向公司董事会反馈理工雷科的内控执

行情况和财务审计情况方面的相关信息。

（5）理工雷科将增设信息披露岗位，履行信息披露职能，相关人员将直接向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负责，本次重组完成后理工雷科的重大事项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常发股份战略转型的具体计划

为了实现公司顺利转型，在不断加强与理工雷科整合的基础上，公司将通过优化董事会结构、加大

电子信息领域的投入等措施实现公司的产业转型升级，具体计划如下：

（1）决策机构的转型：公司董事会将向股东大会推荐理工雷科董事长戴斌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并

谋求更多电子信息行业领域的专家进入公司董事会， 逐渐打造适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董事会结构，

为公司业务转型奠定基础。

（2）支持理工雷科的快速发展：公司将支持理工雷科的快速发展，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支持理工雷

科的自主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强化其技术与产品优势。同时发挥上市公司的资金、市场、经营管理优势，

支持理工雷科扩大产业规模、拓展产品市场。

（3）寻求在电子信息领域的并购机会：公司在支持理工雷科发展的同时，还将积极寻找在电子信

息领域的并购重组机会，进一步加快公司业务的升级与转型。”

五、根据《26号准则》第四十条，本公司在“重大风险提示” 、“第十一节、风险因素” 等章节补充披

露如下：

“四、涉足新业务的转型风险及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蒸发器、冷凝器、铝板（箔）、铜管等传统制造类业务；本次交易

后，常发股份将通过收购理工雷科将主营业务拓展至雷达系统、卫星导航、数据采集/存储/处理等产品

的研发和生产领域。本次交易一方面能够丰富上市公司的产品业务条线，另一方面也使上市公司面临

新增产品和业务的风险。如何理顺原有业务与新增业务间的关系，整合各项业务优势，维持标的公司管

理层稳定，促进收购后业务稳步、快速发展，使本次交易能够为上市公司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将成为

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团队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积极推动管理团队整合，发

挥各自优势，尽快推动新业务持续增长。

本次交易是公司实现战略转型的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公司转型的整合风险，对上市公司原有

管理能力形成一定挑战。 如果常发股份管理层不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适时调整公司内部管理体制，则

公司未来可能存在因管理制度不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不足导致的风险。本次重组完成后理工雷

科仍将以独立法人的主体形式运营，上市公司将委派董事会秘书担任理工雷科的董事、委派一名董事

担任理工雷科监事；在理工雷科设立审计部，保证其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增加理工雷科的信息披

露职能，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另外，上市公司将推荐理工雷科董事长为上市公司董事候选人，并逐步打

造适合公司未来战略的董事会结构，积极优化管理人员队伍，不断提高公司的管理能力，为公司业务转

型奠定基础。”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2015年 4 月 11日 星期六

B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374� � �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2015-21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丽鹏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７４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海霞 史宇

电话

０５３５－４６６０５８７ ０５３５－４６６０５８７

传真

０５３５－４６６０５８７ ０５３５－４６６０５８７

电子信箱

ｈａｉｘｉａ５２２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ｓｈｉｙｕ５４９０＠ｓｉｎａ．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７０１

，

９２３

，

１１４．５９ ６６０

，

６０１

，

７６１．０８ ６６０

，

６０１

，

７６１．０８ ６．２６％ ６１７

，

３９９

，

８４４．４８ ６１７

，

３９９

，

８４４．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３１

，

３５０

，

５３１．９７ ３７

，

８３６

，

３５４．０３ ３７

，

８３６

，

３５４．０３ －１７．１４％ ４１

，

１７５

，

１９１．２３ ４１

，

１７５

，

１９１．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２４

，

７３１

，

７７１．２５ ３３

，

１０４

，

８６９．５５ ３３

，

１０４

，

８６９．５５ －２５．２９％ ３６

，

６５７

，

４２９．７６ ３６

，

６５７

，

４２９．７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９７

，

９９１

，

９１１．８９ ８７

，

６６６

，

１１１．４５ ８７

，

６６６

，

１１１．４５ １１．７８％ ４８

，

２４７

，

４８４．０９ ４８

，

２４７

，

４８４．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２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２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８３％ ４．７１％ ４．７１％ －０．８８％ ７．１８％ ７．１８％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２０１２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２

，

８９１

，

２８０

，

５９２．３０ １

，

２６７

，

５６２

，

９８８．５９ １

，

３０６

，

３２０

，

５２８．２０ １２１．３３％ １

，

１９３

，

５０８

，

７９４．０６ １

，

２３１

，

９９６

，

２０３．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１

，

８６６

，

６９０

，

９０６．９３ ８０８

，

７１８

，

７６１．１１ ８０８

，

７１８

，

７６１．１１ １３０．８２％ ８０２

，

７８３

，

９４５．３８ ８０２

，

７８３

，

９４５．３８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１

，

２８９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３

，

４６１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孙世尧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１４％ ５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４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汤于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８８％ ４９

，

０６６

，

５８７ ４９

，

０６６

，

５８７

上海金融发展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８１％ １５

，

８５９

，

３０６ １５

，

８５９

，

３０６

孙鲲鹏 境内自然人

４．０２％ １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５５

，

０００

质押

８

，

７４０

，

０００

西藏坤德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８６％ １

，

７３８

，

１００ ０

霍文菊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８％ １２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２０

，

０００

质押

８

，

６４０

，

０００

曲维强 境内自然人

３．３９％ １１

，

１７６

，

６８０ ７

，

０８８

，

３４０

质押

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

孙红丽 境内自然人

３．２３％ １０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０

齐鲁证券资

管———工商银

行———齐鲁定增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２．１８％ ７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７

，

１９０

，

０００

汤洪波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６％ ６

，

７７６

，

６２２ ６

，

７７６

，

６２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孙世尧为孙鲲鹏、孙红丽的父亲，霍文菊为孙世尧内弟之妻，汤于为汤

洪波的叔叔。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受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

,

中国经济告别了高歌猛进

,

步入了“增速放缓、转型换挡、结构优化、全面提质

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

酒类行业同样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白酒行业在

2014

年仍保持一个产量缓慢增长

,

销售

收入增速回落

,

利润下滑

,

部分企业亏损额扩大的态势

,

酒类行业仍处于深度的调整阶段

,

酒类行业的“新常态”导

致公司防伪瓶盖业务经营业绩增速放缓。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经济环境和业务转型升级的严峻任务

,

公司围绕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与工作目标

,

在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

坚持以创新为发展基点

,

采取积极措施克服产品利润空间压缩等诸多不利

因素的影响

,

使得公司主营业务基本稳定。同时

,

面对原有包装行业的“新常态”

,

公司董事会积极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

,

收购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使得公司实现双主业发展

,

改变依靠单一行业发展所面临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192.31

万元

,

比上一年度增长

6.26%;

实现利润总额

4,751.38

万元

,

比上一年度

下降

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5.05

万元

,

比上一年度下降

17.14%;

实现每股收益

0.16

元

,

比上一年

度下降

20%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的应收款项以账龄为风险特征划分信用风险组合

,

本期进行了会计估计变更

,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

提比例发生变更

,

本次变更会计估计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变更前后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

变更前

: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个收购的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

对

2015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净利润为正

,

同比上升

50%

以上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５０．００％

至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区间（万元）

１

，

３０１．５３

至

１

，

４５７．０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８６７．６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

是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收购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所致。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鲲鹏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374� � �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2015-27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度报告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

在“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之“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

由于对会计政策变更

及会计差错更正等未进行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另“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

工情况”之“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数据填报有误

,

更正后的

2014

年度报告全文、

2014

年度

报告摘要在指定媒体上同时予以更新。现将公告更正如下

:

公告原文

:

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７０１

，

９２３

，

１１４．５９ ６６０

，

６０１

，

７６１．０８ ６．２６％ ６１７

，

３９９

，

８４４．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３１

，

３５０

，

５３１．９７ ３７

，

８３６

，

３５４．０３ －１７．１４％ ４１

，

１７５

，

１９１．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２４

，

７３１

，

７７１．２５ ３３

，

１０４

，

８６９．５５ －２５．２９％ ３６

，

６５７

，

４２９．７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９７

，

９９１

，

９１１．８９ ８７

，

６６６

，

１１１．４５ １１．７８％ ４８

，

２４７

，

４８４．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８３％ ４．７１％ －０．８８％ ７．１８％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２

，

８９１

，

２８０

，

５９２．３０ １

，

３０６

，

３２０

，

５２８．２０ １２１．３３％ １

，

２３１

，

９９６

，

２０３．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

，

８６６

，

６９０

，

９０６．９３ ８０８

，

７１８

，

７６１．１１ １３０．８２％ ８０２

，

７８３

，

９４５．３８

更正为

:

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７０１

，

９２３

，

１１４．５９ ６６０

，

６０１

，

７６１．０８ ６６０

，

６０１

，

７６１．０８ ６．２６％ ６１７

，

３９９

，

８４４．４８ ６１７

，

３９９

，

８４４．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３１

，

３５０

，

５３１．９７ ３７

，

８３６

，

３５４．０３ ３７

，

８３６

，

３５４．０３ －１７．１４％ ４１

，

１７５

，

１９１．２３ ４１

，

１７５

，

１９１．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２４

，

７３１

，

７７１．２５ ３３

，

１０４

，

８６９．５５ ３３

，

１０４

，

８６９．５５ －２５．２９％ ３６

，

６５７

，

４２９．７６ ３６

，

６５７

，

４２９．７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９７

，

９９１

，

９１１．８９ ８７

，

６６６

，

１１１．４５ ８７

，

６６６

，

１１１．４５ １１．７８％ ４８

，

２４７

，

４８４．０９ ４８

，

２４７

，

４８４．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２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２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８３％ ４．７１％ ４．７１％ －０．８８％ ７．１８％ ７．１８％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２０１２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２

，

８９１

，

２８０

，

５９２．３０ １

，

２６７

，

５６２

，

９８８．５９ １

，

３０６

，

３２０

，

５２８．２０ １２１．３３％ １

，

１９３

，

５０８

，

７９４．０６ １

，

２３１

，

９９６

，

２０３．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１

，

８６６

，

６９０

，

９０６．９３ ８０８

，

７１８

，

７６１．１１ ８０８

，

７１８

，

７６１．１１ １３０．８２％ ８０２

，

７８３

，

９４５．３８ ８０２

，

７８３

，

９４５．３８

公告原文

:

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单位

:

万元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

的应付报酬

总额

从股东单位

获得的报酬

总额

报告期末实

际获得报酬

孙鲲鹏 董事长 男

３８

现任

３６１

，

９２０ ０ ３６１

，

９２０

李海霞

副董事长、董

事会秘书

女

３９

现任

２４２

，

７６０ ０ ２４２

，

７６０

张本杰 董事、总裁 男

４６

现任

３０２

，

０４０ ０ ３０２

，

０４０

汤 于 董事 男

４７

现任

２３０

，

０００ ０ ２３０

，

０００

邢路坤 董事 男

５６

现任

２０８

，

４４０ ０ ２０８

，

４４０

罗 田 董事 男

５２

现任

１２２

，

３３２ ０ １２２

，

３３２

王全宁 独立董事 男

４６

现任

６０

，

０００ ０ ６０

，

０００

秦 华 独立董事 男

５３

现任

０

秦书尧 独立董事 男

４４

现任

０

于善晓 监事会主席 男

３８

现任

９１

，

５６０ ０ ９１

，

５６０

曲德堂 监事 男

５０

现任

１０１

，

４００ ０ １０１

，

４００

梅 焕 监事 男

３８

现任

７２

，

３６０ ０ ７２

，

３６０

王国祝 常务副总裁 男

３９

现任

２０５

，

８００ ０ ２０５

，

８００

赖 力 副总裁 男

４９

现任

２２０

，

０００ 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刘宗江 副总裁 男

３９

现任

１８２

，

７６０ ０ １８２

，

７６０

李 波 副总裁 男

５０

现任

１７０

，

２８０ ０ １７０

，

２８０

王德泰 副总裁 男

４４

现任

１７０

，

２８０ ０ １７０

，

２８０

张国平 财务总监 男

３８

现任

１５７

，

８００ ０ １５７

，

８００

葛江河 独立董事 男

５２

离任

６０

，

０００ ０ ６０

，

０００

吴贤国 独立董事 男

４４

离任

６０

，

０００ ０ ６０

，

０００

合计

－－ －－ －－ －－ ３

，

０１９

，

７３２ ０ ３

，

０１９

，

７３２

更正为

:

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单位

:

万元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

的应付报酬

总额

从股东单位

获得的报酬

总额

报告期末实

际获得报酬

孙鲲鹏 董事长 男

３８

现任

３６．１９ ０ ３６．１９

李海霞

副董事长、董

事会秘书

女

３９

现任

２４．２８ ０ ２４．２８

张本杰 董事、总裁 男

４６

现任

３０．２ ０ ３０．２

汤 于 董事 男

４７

现任

２３ ０ ２３

邢路坤 董事 男

５６

现任

２０．８４ ０ ２０．８４

罗 田 董事 男

５２

现任

１２．２３ ０ １２．２３

王全宁 独立董事 男

４６

现任

６ ０ ６

秦 华 独立董事 男

５３

现任

０

秦书尧 独立董事 男

４４

现任

０

于善晓 监事会主席 男

３８

现任

９．１６ ０ ９．１６

曲德堂 监事 男

５０

现任

１０．１４ ０ １０．１４

梅 焕 监事 男

３８

现任

７．２４ ０ ７．２４

王国祝 常务副总裁 男

３９

现任

２０．５８ ０ ２０．５８

赖 力 副总裁 男

４９

现任

２２ ０ ２２

刘宗江 副总裁 男

３９

现任

１８．２８ ０ １８．２８

李 波 副总裁 男

５０

现任

１７．０３ ０ １７．０３

王德泰 副总裁 男

４４

现任

１７．０３ ０ １７．０３

张国平 财务总监 男

３８

现任

１５．７８ ０ １５．７８

葛江河 独立董事 男

５２

离任

６ ０ ６

吴贤国 独立董事 男

４４

离任

６ ０ ６

合计

－－ －－ －－ －－ ３０１．９８ ０ ３０１．９８

除以上情况外

,

无其他内容补充。本次补充年报内容不会对公司

2014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对于补充年

报内容给投资者及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

公司将加强对年报披露相关

规定的学习和对年报内容的审核

,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0876� � �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15-19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以传真方式会签

,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警示函的整改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收到四川证监局 《关于对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15]4

号

),

公司高度重视

,

本着认真整改、规范运作的态度

,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针对《警示函》提出的问题进行

核查和分析

,

出具了整改报告。

该整改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4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因陶煦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

为完善公司的决策机构

,

填补其辞职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位的空缺

,

公司董事会选举李兵董事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

2015

年投资发展规划

,

为了促进公司饲料、养殖、屠宰及肉制品加工等业务板块的发展

,

逐步实现公

司的战略目标

,

公司董事会决定实施

5

个投资发展项目

,

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18,789

万元

(

项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一

)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创新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天津鼎橙智子投资有限公司

(

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天津鼎成投资有限公司”经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后的名称

)

为服务于经济新常态下的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

符合围绕农牧、食品全产业链

创新创业

,

实现向养殖终端、食品终端业务转型的目标

,

决定实施

4

个投资发展项目

,

投资总额不超过

6,450

万元人民

币

(

项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二

)

。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

,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牟清华先生兼

任公司副总裁

(

牟清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三

)

。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一日

附件一

:

拟投资项目情况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操作模式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情况简述

１

设立金橡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独资

１０

，

０００

名称以工商最终核准为准，注册地址为天津。

主要投资方向有： 与食品相关的快速消费品行业；

分销、零售及物流行业；创新型营销行业（包含食品有关

的电子商务行业）；与食品服务相关的行业（食品技术升

级、供应链资源整合等）；涉及中央厨房范畴的餐饮行业

等。

２

设立养猪服务公司 独资

２

，

０００

名称以工商最终核准为准，注册地址为北京。

定位专业化的“养猪管理公司”，利用技术优势、资

源优势，结合金融机构，多模式发展养猪产业。

３

设立电子商务公司 独资

５００

名称以工商最终核准为准，注册地址为天津。

以城市家庭及白领客群为目标， 筛选

／

建设适宜终

端消费者需求的商品

／

商品品牌， 并对部分商品进行二

次开发及独立品牌包装， 形成符合电商

／

零售市场的特

色商品系列；借力主流电商平台、移动端及

ＫＡ

集采

／

团购

渠道，结合第三方经营服务资源（物流、客服、营销、系

统），组织商品销售及品牌推广。

４

成都希望食品公司建

设年产

３０００

吨速冻调

理肉制品车间及综合

研发中心项目

新建

５

，

０３９

拟建设年产

３

，

０００

吨速冻肉制品项目， 同时统一规划办

公区域、检验化验中心、技术研发中心、员工宿舍等设

施。

生产主要产品： 速冻韩式肉狗系列产品 （

２

，

０００

吨

／

年）；速冻裹涂油炸禽类产品（

８００

吨

／

年）；速冻裹涂油炸

其他产品（

２００

吨

／

年）；

产品聚焦以成都区域为中心，覆盖学校、旅游景点、

电影院、各大小超市等重点市场。

５

在广东省潮州市设立

饲料销售公司

独资

１

，

２５０

目前公司在广东省揭阳市有一家饲料厂 （揭阳国雄公

司）， 主要生产畜禽料、 水产料。 揭阳国雄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生产设施相对陈旧，水产饲料销售旺季产品供

不应求。

鉴于潮汕地区巨大的饲料容量及揭阳公司现状，拟

计划在距离揭阳

５０

公里的潮州市先成立一家饲料销售

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最终核准为准），用于开发潮汕地

区水产饲料市场。

附件二

:

天津鼎橙智子投资有限公司拟投资项目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规模 （万

元）

项目情况简述

１

参股北京佰镒通科技

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

北京佰镒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为餐饮行业提供原材料

采供、电子化管理解决方案为主营业务的创新型

ＩＴ

服务企

业。专注于餐饮行业管理软件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和全

方位、 一站式互联网和传统行业资源整合和提供创新服

务。

鼎橙智子通过增资和受让股权方式投资

２

，

２００

万元，

预计持有约

２０％

股权。通过股权合作更好地在消费端构建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２

上海时和增资扩股引

入战略投资者佰镒通

１

，

０００

上海时和商业有限公司以“滋生活”鲜肉连锁店为主营业

务，时尚、健康的高端肉类销售方式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

认同。

鼎橙智子与佰镒通各对上海时和增资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

元，预计各占

２０％

股权，增资后上海时和将组合各增资方

优势打造全新区域高端肉食

Ｏ２Ｏ

商业模式。

３

参与和创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定增计划

２

，

０００

和创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中小企业移动营销管理产

品和服务提供商，目前已成为中国企业级“移动营销管理

服务”的第一品牌。其具备国家双软认证、国家高新技术、

地图测绘等资质，拥有十多项核心专利技术，为国内

４０

余

个行业包括新希望六和、拉卡拉、滇虹药业、泸州老窖、三

元食品、中粮米业、燕京啤酒和国药控股等

３０

，

０００

多家知

名企业提供了精准的移动营销管理服务。 和创科技核心

团队由来自北大、北航、北邮、南大与新国大等国内外著名

大学的同学校友组成，核心成员服务过百度、阿里巴巴等

公司。

２０１０

年获得雷军的天使投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获得中关

村管委会、申银万国、复星实业的投资。

和创科技融资前估值

９

亿，融资

１

亿后，整体估值

１０

亿。

鼎橙智子认购额为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人民币， 约占其融资后

股权的

２％

。其融资目的主要用于产品研发、渠道建设、市

场推广和运营管理。

４

鼎橙投资与和创科技

共同设立新和创云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２５０

鼎橙智子与和创科技共同设立新和创云（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由和创科技投资

３

，

７５０

万元占

７５％

，鼎橙智子投资不

超过

１

，

２５０

万元约占

２５％

。 新公司符合和创科技移动互联

网

＋

行业的战略定位， 也符合新希望六和快速覆盖行业生

猪动态养殖数据的互联网转型方向，有利于借助于股东双

方在移动互联科技、农牧产业经营等领域的资源优势探讨

移动互联网

＋

农业的新商业模式。

附件三

:

牟清华先生简历

牟清华

,

男

,

硕士

,41

岁。现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曾任重庆五桥粮油总公司财务科长

,

四川新希

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公司财务经理

,

湖北尧治河新希望磷化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

,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长

,

四川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兼财务部长

,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牟清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

,

其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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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监事

4

人

,

实际表决监事

4

人。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

,

会议由监事以传真方式会签

,

专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警示函的整

改报告”。

表决结果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对该报告的意见详见

2015

年

4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一日


